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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是

否牴觸憲法乙案，請貴部就下述說明二至六等事項提供相 

關資料及說明，並請於1個月内惠復。

說 明 ：

'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項 （下 稱 「系爭規定」）之

立法目的為何？歷次修法均提高系爭規定之法定刑，是否有 

何實證資料以為當時修法之參考？

二 、實務上就糸爭規定所規fe之各式搶砲具有「殺傷力」之認定’ 

是否有一致明確之標準？若 有 ，則此標準以及認定是否符合 

標準之方式各為何？

四 、 系爭規定是否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或其他立法目的？請提供 

相關實證資料說明。

五 、 系爭規定中，空氣搶之殺傷力與鋼筆槍、瓦斯搶、麻醉搶、 

獵搶是否有所不同？又空氣槍之殺傷力是否與第9條之魚槍

不同？

t 、系爭規定所欲防止之危害，與預備偽造、變造貨幣、預備殺 

人 、預備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、預備劫持航空器等刑法預備 

犯所欲防止之危害相較，何者較為嚴重？當初修正系爭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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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法定刑時，是否曾考量系爭規定之法定刑與上開刑罰規 

範法定刑之輕重比例？

七 、檢附福建金門地方法院解釋蕙法聲請書影本乙份供參( § § ll](lgl
-- 1 !■ mii

正 本 ：内政部 

副本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秘 書 長 謝 九 之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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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政 部 函

機i 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(警政署） 
聯絡人：警務正陳志豪
聯絡電話：02-2351478K 自勤）;72.242别（f 用）

1〇〇 電子ft 箱：canon jaz威npa_ gov. tw

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

受文 者 ：司法院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 8年 1 0月 1 9 曰 
發文字號：内授警字第0980871797號 

速 別 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 件 ：如說明三

主 旨 ：有關大院大法官審理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條 第 1 

項是否牴觸蕙法，囑詢本部提供資料及說明1 案 ，請 察

日召〇
i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 大 院 秘 書 長 9 8 年 7 月 1 0 日秘台大一字第  

0980016200號函辦理。

二 、 緣以槍械作為犯罪工具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，希冀藉有效 

管 制 搶 械 ，遏 制 犯 罪 。系爭搶枝取得容易，而為犯罪工具 

，將之納入管制，提 高 刑 度 ，實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。

三 、 檢附囑詢事項說明（如附件） 。

保 存 年 限 ：

正 本 ：司 法 院  

副 本 ：本 部 警 政 署

• 4  長

依權貴i彳分規定授權叢務主管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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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政部針對大法官審理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第1 項釋慈'策 

說明資料

一 、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 第 1 項 （以下簡稱系爭規定）之

立法目的為何？歷次修法均提高系爭規定之法定刑，有無實證

資料以為當時修法之參考？

(一）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

1 、 基於維護社會治安，採 重 罰 * 以收管制之效。蓋搶枝為極 

具殺傷力之器械，若不加以管制而任由人民持有，則將危 

害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因此對非法持有搶枝者 

施以刑罰之嚴属制裁，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 

產之目的（行政院 7 2 年 6 月 2 7 日制定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

條例草案立法說明參照）。

2 、 立法當時，有鑑於經濟成長快速，杜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遷， 

犯罪形態亦急劇變化，不法之徒為非作歹，持有各式搶枝 

刀械作為犯罪工具，搶擊及兇殺事件時有發生，暴力犯罪 

之惡性相對提高，如任令發展，勢必嚴重破壞社會秩序， 

危害國家安全並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。刑法上對於非法 

製 造 、販 賣 、運 輸 、持有槍砲雖有處罰之明文規定，惟刑 

罰 過 輕 ，無法達到管制之作用。爰 此 ，為維護社會秩序確 

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嚴懲不法之徒私造、私藏搶彈刀械 

之 行 為 ，制定本條例 * 冀能遏止暴力犯罪53

(二） 歷次修法均提高系爭規定之法定刑，當時修法參考實證資料

1 、8 6年第 4 次修正

( 1 ) 8 6 年 第 4 次修正前，政府雖分別於7 9 年 7 月 1 8 日起至 

7 9 年 1 0 月 1 7 日止及8 5 年 1 1 月 1 日起至8 6 年 1 月 31 

曰止，辦理自首報繳免除其刑措施，惟流氓幫派分子仍擁 

槍 自重，藉以欺壓善良、橫行鄉里及從事不法行為，更進 

而介入工程圍標及政治活動，甚至於遇有盤查取締，動樣 

持槍抗拒或襲擊執勤人員，公然向公權力挑戰，導致治安 

環境漸趨複雜，嚴重影響杜會安定及投資意願。為維護社 

會治 安 ，有效遏止搶枝汜濫，爰予修正。（參照行政院槍 

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）

( 2 )  將刑度分別修正提高 *否則無法有效遏止搶砲之汜濫；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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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有效打擊犯罪者，有必要對犯罪者賴以茁長之經濟基礎 

施予制裁，參 考 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」立法例，分別增、 

修訂得併科相當額度之罰金（系爭規定刑度由原先處6 月 

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大幅提升至5 年以上有期徒刑， 

併科新臺幣1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）

( 3 )  最主要在於對於刑度予以適度提高，且提高罰金額度。由 

於各地方法院對違反本條例從輕量刑，以第 7 條第 4 項之 

非法持有槍械，法定刑為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惟 

罪刑確定28 4件 ，其 中 173件刑責 判 「1 年以上，未滿 2 

年」。因此絕大部分的判決，刑罰量定從輕。再 者 ，8 3年 

1 月修正刑法，將 第 7 7 條假釋門檻規定降低為刑責的三 

分之一，結果服刑6 個月後即可出獄，亦即罪刑執行三分 

之一即符合假釋要件。在 過 去 2 、3 年來假釋核准率高達 

百 分 之 94. 5 ，致使高達三分之一犯罪者，絕大多數獲得 

假釋出獄，從而對犯罪者無警惕作用。（立法院第3 屆第 

4 會期内政及邊政、司法兩委員會審查搶砲彈藥刀械管制 

條例修正草案，法務部長補充說明，立法院公報第8 6 卷 

第 4 3期委員會紀錄，p223-225)

( 4 )  近年來國内黑道幫派走私搶砲、彈藥已見集團化、企業化 

之 現 象 ，利用漁 船 、貨櫃夾藏大批搶枝走私案件屢有查 

獲 ，此類案件對於整體社會治安的危害較諸刑法縱火罪尤 

有過之；且已造成黑道幫派及流氓分子均認為從事搶械犯 

罪 ，係屬高暴利、低風險之行為，對於日益惡化的社會治 

安無異於雪上加霜，也助長搶械犯罪的增加。（立法院第 

3 屆第 4 會期内政及邊政、司法兩委員會審查搶砲彈藥刀 

械管制條例修正草案，内政部部長說明，立法院公報第 

8 6卷第 4 3期委員會紀錄，p225-226)

2 、9 4年第 8 次修正

有鑑於以非法改造之搶枝及玩具槍淪為犯罪工具情形曰益 

增 多 ，搶擊事件暴力犯罪時常發生，為避免持用該類搶枝 

危害社會治安，並維持罪刑衡平性，合併修正提高原條文 

第 8 條有關鋼筆搶、瓦斯搶、狼搶或空氣搶之處罰刑度。



二 、實務上就系爭規定所規範對各式搶砲具有「殺傷力」之認遏 y 

有無一致明確之標準？此標準及認定是否符合標準之方式各 

為何？

(一）  殺傷力認定標準

1 、  司法院8 1年 8 月 1 4 日 （8 1 ) 台 廳 （二 ）字 第 13331號 

函 示 ：有關搶械殺傷力之鑑定標準，應依台灣高等法院 

8 1 年召開庭長、法官座談會所做之結論，認定槍砲、彈 

藥 、刀械殺傷力之標準：「為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，以 

彈丸能穿過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標準」。

2 、 至 「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，以彈丸能穿過人體皮肉層之 

動能為標準」之 數 據 ，依曰本科學警察研究所之研究結 

果 ，認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 0焦耳/平方公分，則足以 

穿入人體皮肉層。

3 、 實務上認定標準，採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 0 焦耳/平方 

公分即具「殺傷力」。

(二）  認定方式

1 、搶砲發射子彈（彈丸）單位面積動能鑑測，採動能測試 

法 ，以量測搶枝發射彈頭（丸）之速度 > 進而計算彈頭 

(丸）發射動能及單位面積動能。其操作内容，以實際 

裝填子彈或彈丸試射之方式，並利用槍彈測速儀檢測發 

射 彈 頭 （丸）出搶口後5 0 公分至25 0公分間之速度，進 

而計算彈頭（丸）發射動能及單位面積動能。（如下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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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 搶砲發射子彈（彈丸）單位面積動能鑑測之動能計算為

:由彈丸之重量及射出搶口之速度，計算彈丸射出槍口 

時所具有之動能（E=1/2MV2，E 是動能單位「焦耳」，M 為 

重量-公斤，V 為射出搶口時彈丸的速度-公尺/秒）後 ， 

再除以彈丸戴面積，即是彈丸單位面積動能；彈丸射出 

槍 口 時 ，若彈丸單位面積動能達2 0 焦耳/平方公分以上 

，即表示彈丸射出搶口之瞬間已具「殺傷力」，其 「最具 

威力之適當距離」具有殺傷力，自不待言。

3 、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依此個案鑑驗，將鑑驗數據或結果，■ 

供司法機關偵審之參考。

三 、提供實證資料說明系爭規定有助於維護社會治安或其他立法 

目的。

(一）  近年來使用空氣槍傷人、毁物案件層出不窮，以空氣搶枝 

為犯罪工具，經統計9 1年至 9 7年 ，7 年之間列屬重大刑 

案者 4 3件 ，其他刑案880件 ，特以其他刑案之發生，大 

都係持搶者因細故與人爭執，遂持搶進行毁損、恐嚇甚至 

造成人命傷亡之行為；是 以 ，持有系爭物以為犯罪，乃最 

直接且最嚴重之工具，動概發生人命傷亡。經統計警察機 

關 9 1年 至 9 7年 7 年之間查獲1，683枝 ，以遏止搶枝氾濫， 

防制危害，確有助於社會治安維護。

(二）  歷次修正提高刑度罰金，對於遏止搶枝國内黑道幫派走私 

搶 砲 、彈 藥 ，或利用漁船、貨櫃夾藏大批搶枝走私案件， 

進而防制犯罪危害，確有助益。據統計 9 4年修正提高刑 

度罰金前後 4 年警察機關查獲走私槍砲、彈藥數量，9 1年 

至 9 4年查獲走私搶枝687枝 、空氣搶312枝 ；9 5年至 97 

年查獲走私搶枝125技 、空氣搶5 枝 ，已明顯下降。提高 

刑度罰金，顯見產生一定嚇阻作用。

(三）  據研究，以國外為例，1977年美國採行開放搶枝管制，持 

槍殺人佔所有殺人案件的比率，是採行搶枝管制的日本的 

12倍 ；持搶強盜案件是日本的3 8倍 ；持搶傷害案件是曰 

本的 230倍 。不論東、西犯罪學家（研究曰本警察最有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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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的美國學者貝利）均一致指出，搶枝管制政策成功，是 

曰本治安良好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更是日本警察因公傷亡遠 

較美國為低的重要因素。

四 、 系爭規定中，空氣搶之殺傷力與鋼筆搶、瓦斯搶、麻醉搶 '獵 

搶是否有所不同？與魚槍是否有所不同？

(一） 空氣槍之殺傷力與鋼筆搶、瓦斯搶、麻醉搶 '獵搶是否有 

所不同？

實務上認定「殺傷力」之標準與方式，已如前揭說明二。 

是 以 ，認定空氣槍、鋼 筆 搶 、獵搶及魚槍殺傷力之標準， 

並無不同。

(二） 空氣槍之殺傷力與與魚搶是否有所不同？

1 、按本條例制訂之初，考量殺傷力強弱及危害性大小，將搶 

砲 管 制 ，並科處刑罰：

( 1 )、第 1 類 ：含火砲、機 關 搶 、衝鋒搶、卡柄搶、步 搶 、馬 

搶 、手槍等，未經許可製造、販 賣 、運 輸者，處 7 年以 

上有期徒刑（第 7 條 第 1 項 ）。

( 2 )  、第 2 類 ：含鋼筆槍、瓦斯搶、麻醉搶、獵 搶 、空氣搶等，

未經許可製造 '販賣、運 輸 者 ，處 i 年以上.7 年以下有 

期 徒 刑 （第 8 條 第 1 項 ）。

( 3 )  、第 3 類 ：僅魚搶 1 項 ，未經許可製造、販 賣 者 ，處 1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 千元以下罰金（第 9 條 第 1項 >

( 4 )  、第 4 類 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搶

砲 ，未經許可製造、販 賣 、運輪 者 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 

刑 （第 10條 第 1 項 ）。

2 、由於魚槍槍身以塑膠、合 金 、木頭等材質製造，非以火藥等 

爆裂物發射，而藉彈簧發射以鋼鐵或硬塑膠做成攻擊魚類之 

尖銳物，藉以增進魚獲之搶枝。以魚搶構造所產生殺傷能力 

及對於整體社會治安的危害影響較弱，爰與對空氣搶之處罰 

為不同之規定。

五 、 系爭規定所欲防止之危害，與預備偽造、變造貨幣、預備殺人 

、預備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、預備劫持航空器等刑法預備犯所

欲防止之危害相較，何者較嚴重？是否曾考量二者法定刑之輕



重比例？

(一）  立法院於8 6年 1 1月 2 4 日及9 4年 1 月 2 6 日分別修正提 

高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 條 第 1 項之法定刑度，當時 

修正理由分別為「六 、槍砲為具有殺傷力之武器，如有未 

經許可持有、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情事，將嚴重危害人 

民自由、生命 、財 產 ，破壞社會秩序，甚至危及國家安全 

，故必須加強管制，否則無法達到嚇阻犯罪之效果，爰將 

原定刑度分別修正提高，以期有效遏止搶砲之汜濫」及 「 

依 9 3 年 1 月至 3 月查獲槍械送鑑定之數據顯示，土 （改 

) 造搶枝占全部送鑑定搶械之7 7 %，足見其汜濫，且現今 

擁搶自重之歹徒或黑道分子亦多選擇土（改）造槍枝，嚴 

重危害治安，故加重持有土（改）造搶枝之處罰。另為維 

持罪刑衡平性，修正提高鋼筆搶、瓦斯搶、獵搶或空氣槍 

之處罰刑度及罰金，爰將第8 條 、第 1 0條 、第 11條合併 

修正」，是歷次修正之主要考量理由，係為遏止當時非法 

搶枝汜濫，幫派分子動辄擁搶自重，影響社會治安之情況

，遂屢次修正並提高刑度，以期嚇阻此類犯罪繼續發生。

(二）  依上述立法理由觀之，可知系爭規定係處罰抽象危險犯， 

所保護之法益主要著重於人之生命、身 體 ，並包含自由、 

財產等法益，與刑法第199條預備偽造變造貨幣罪、刑法

. 第 271條 第 3 項之預備殺人罪、刑法第272條 第 3 項預備 

殺害直系尊親屬罪及刑法第185條 之 1 第 6 項預備劫持航 

空器罪等規定相較，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，非但有最 

為重要之生命法益，尚包括其他重要之個人法益，考量非 

法持有搶械不僅危及多種個人法益，且對社會治安整體影 

響重大，因此其法定刑較所述各刑法預備犯為重，尚非不 

合 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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